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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发行人于2014年4月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以及于2014年4月19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

市方案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信会计师”）于2014年4月3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113437号《审计报

告》（以下简称“《20131231审计报告》”）。根据上述对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的调

整以及发行人的最新情况，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6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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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的重大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应作出补充披

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

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及作出的确认、承诺、

声明及保留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对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决议进行了修订。 

 

经核查，发行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新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 发行人于 2014年 4月 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拟发行 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相关决议的

决议》以及新的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等，并决定将相关议案提请发行人于 2014 年

4月 19日召开的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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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于 2014年 4月 19日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新修订的本次发行上市方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通过《关于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对发行人于 2012年 2月 21日召开的 201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上市方案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如

下： 

 

（1） 发行种类：向境内投资者募集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人民

币普通股（即 A股），每股面值 1.00元。 

 

（2） 发行时间：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

A股股票的发行工作，具体发行时间需视资本市场状况和审批进展情况决定。 

 

（3） 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4） 上市地点: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

牌上市。 

 

（5） 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6,000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

来源包括两部分：公司发行新股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普通股的每

股发行价格根据询价结果确定。公司发行新股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之

和不超过 2,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在公司股东实施

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下，公司全体符合条件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数量总和，不超

过自愿设定 12 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配售股份的数量，且合计数量不

超过 1,000万股。公司发行新股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最终数量，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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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价方式：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价格与公司发行新股的价格相

同，具体发行价格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7） 发行对象：本次 A股发行的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8） 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9） 发行费用承担：若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的承销费用由本

次拟参与公开发售股份的公司股东与公司共同承担，公司及本次拟参与公开发售

股份的公司股东各自承担承销费用的比例为其发行（发售）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

股份总数的比例，其他发行费用由公司承担。 

 

2、 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A股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的议案》。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4、 审议通过了《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 

 

5、 审议通过了《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预案》，

同意该预案自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3年。 

 

6、 同意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延

长 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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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了《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承诺函的议案》，同

意发行人就首次公开发行 A股签署有关承诺函。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修订了公司上市前实施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后实施的《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

章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

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等规定，上

述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仍为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

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5月14日公布并施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条件重新进

行了逐一核对，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下列实质性条件：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票，每股面值1.00元，每一股份具

有同等权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发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购股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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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应当支付相同对价，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二） 经发行人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条件。 

 

1、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 最近三年（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会计文

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4）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下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

的条件，但还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 

 

（1） 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的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股本总额

不少于 3,000万元，本次发行完毕后股本总额将进一步增加； 

 

（2）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本总数为 6,000万股，经发行人 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不低于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3）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立信会计师出具的《20131231 审计

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2011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19

日）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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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行人已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

上市的保荐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 

 

1、 根据《20131231 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1） 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自2000年7月5日兴齐制药厂改制并成立沈阳市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之日起算，持续经营时间在三年以上。 

 

（2）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 

 

根据《20131231审计报告》，发行人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净利润（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34,965,270.23元、

41,243,569.60元、43,204,675.03元。发行人最近两年（2012年1月1日至2013

年12月31日）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均为

正数，累计为84,448,244.63元，不少于一千万元。 

 

（3） 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根据《20131231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336,801,460.07元，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4）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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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6,000万元，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

万元。 

 

2、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

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

纠纷，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3、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即眼科药物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4、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内（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

有发生变更，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

定。 

 

5、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6、 根据发行人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

务、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公

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7、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依法建立健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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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

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投票计票制度，已建立与

股东之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切实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收益权、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求偿权等股东权利，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

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8、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20131231 审计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

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9、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20131231 审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

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10、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

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 最近三年（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3）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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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确认或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三年（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6月 19日）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

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截至 2014年 6月 19日的三年前，

但截至 2014年 6 月 19日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12、 发行人募集资金系用于主营业务，并有明确的用途。募集资金数额和

投资方向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及未来资

本支出规划等相适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 发行人的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拥有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

质和许可的变化情况如下： 

 

1、《药品生产许可证》 

 

经核查，发行人就新增生产地址和新增生产范围事宜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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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3月5日向发行人换发了辽20100004号《药品生

产许可证》，根据该《药品生产许可证》，发行人的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为：沈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街12甲4号，滴眼剂（含激素类）、眼膏剂、眼用凝胶剂；沈

阳市铁西区强工一街15号，片剂、原料药；沈阳市东陵区泗水街68号，滴眼剂（含

激素类）、眼膏剂、眼用凝胶剂，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2、《药品 GMP 证书》 

 

根据国家药监局于2011年2月25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2010年修订）>的通知》的要求，“自2011年3月1日起，新建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生产企业新建（改、扩建）车间均应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的要求，现有药品生产企业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的生

产，应在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求，

其他类别药品的生产均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年修订）要求”，此外，根据国家药监局于2012年4月20日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明确眼用制剂等产品实施新修订药品GMP期限的通知》的要求，“根据《中国

药典（2010版）》有关规定，考虑到眼用制剂的特殊性，特规定：眼内注射液,

眼内插入剂,供手术、伤口、角膜穿透伤用的眼用制剂以及眼用液体制剂应在2013

年12月31日前达到新修订药品GMP要求，其他眼用制剂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达

到新修订药品GMP要求。” 

 

根据前述规定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彼时持有的辽M0432号《药品GMP证书》

（该证书的认证范围为滴眼剂（含激素类）、眼膏剂、眼用凝胶剂，生产地址为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街12甲4号，有效期至2016年3月30日）认证下“眼用凝

胶剂、眼膏剂”等剂型产品可继续生产至2015年12月31日，辽M0432号《药品GMP

证书》认证下的滴眼剂等眼用液体制剂产品的生产应在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新

修订药品GMP要求，鉴于发行人未就该等产品继续在原生产地址生产申请符合新

修订药品GMP要求，发行人已于2013年12月31日前停止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三

号街12甲4号的生产地址生产滴眼剂等眼用液体制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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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继续生产滴眼剂等产品事宜，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已在公司新的

生产基地沈阳市东陵区泗水街68号建设了相关生产线，相关生产线符合新修订药

品GMP要求并取得《药品GMP证书》，该证书的取得情况如下： 

 

2014年5月21日，辽宁省药监局向发行人核发编号为LN20140023的《药品GMP

证书》，该证书的认证范围为滴眼剂、眼膏剂、眼用凝胶剂，生产地址为沈阳市

东陵区泗水街68号，有效期为2014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20日。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新建的多剂量滴眼剂生产线截至2014年6月19日正在申

请办理新版GMP认证，在通过新版GMP认证前，该等产品将处于停产状态，但公司

已经提前生产并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相关药品，可以满足一定阶段内的销售需求。 

 

3、发行人新取得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国药准字H20090118号“复方硫酸软骨素眼用凝胶”

药品注册批件有效期已届满，发行人就该等事宜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再注册申

请，并于2014年3月2日取得辽宁省药监局核发的批件号为2014R000020的《药品

再注册批件》。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国药准字H20090161号“加替沙星眼用凝胶”药品注

册批件有效期已届满，发行人就该等事宜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再注册申请，并

于2014年3月2日取得辽宁省药监局核发的批件号为2014R000021号的《药品再注

册批件》。 

 

4、发行人新取得的药品补充注册文件 

 

经核查，发行人就双氯芬酸钠滴眼液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原料药生产厂家

变更”的补充申请,并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3年12月25日核发的备案号为辽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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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0303号《药品补充申请备案件》。 

 

经核查，发行人就双氯芬酸钠滴眼液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批件纠错”的补

充申请,并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3月2日核发的备案号为辽备201400151号

《药品补充申请备案件》。 

 

经核查，发行人就加替沙星眼用凝胶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原料药生产厂家

变更”的补充申请,并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3月2日核发的备案号为辽备

201300402号《药品补充申请备案件》。 

 

经核查，发行人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12日核发的辽B201400048号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同意发行人拥有的国药准字H20123455号“双氯芬酸钠滴

眼液”的生产场地由沈阳经济开发区三号街12甲4号变更为沈阳市东陵区泗水街

68号。 

 

经核查，发行人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12日核发的辽B201400047号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同意发行人拥有的国药准字H20070295号“小牛血去蛋白

提取物眼用凝胶”的生产场地由沈阳经济开发区三号街12甲4号变更为沈阳市东

陵区泗水街68号。 

 

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取得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12日核

发的辽B201400046号《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同意发行人拥有的国药准字

H10940177号“氧氟沙星眼膏”的生产场地由沈阳经济开发区三号街12甲4号变更

为沈阳市东陵区泗水街68号。 

 

5、发行人新提出的药品注册申请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就“加替沙星眼用凝胶”药品“药品说明书勘误”事项向辽

宁省药监局提出了补充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14日向发行人出具了《药



 

7-6-14 

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核查，发行人就“萘敏维滴眼液”药品“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改变药品

生产场地”事项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补充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26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核查，发行人就“盐酸萘甲唑林滴眼液”药品“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改

变药品生产场地”事项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补充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

年5月26日向发行人出具了《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核查，发行人就“萘敏维滴眼液”药品“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内部改变药品

生产场地”事项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补充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5月26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核查，发行人就“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药品“补充完善国内生产

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内容”事项向辽宁省药监局提出了补充申请，辽宁省药监局于

2014年5月30日向发行人出具了《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6、发行人新提出的《药品包装用材料和容器注册证》申请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就“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剂瓶”向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提出了“有效期续展”的生产再注册申请，并取得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于2014

年3月7日核发的申请编号为辽包再140001号《药包材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核查，发行人就“低密度聚乙烯药用单剂量滴眼剂瓶”向相关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提出了“变更药包材生产企业地址”的补充申请，并取得相关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于2014年3月19日核发的申请编号为辽包补140002号《药包材注册申请受

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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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取得的资质、许可文件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新增三

项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综合服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购买的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锋创科技园区

内的25号办公楼于2013年初装修完毕投入使用，并作为公司北京营销中心的办公

场地。随着业务发展人员增加，北京营销中心在保安、食堂、保洁、物业等方面

的后勤服务和物业服务需求增加。 

 

2013年12月20日，发行人与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辉瑞宝”）签署相关《综合服务协议》，委托康辉瑞宝向发行人提供相关物业、后

勤等综合服务，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综合服

务费用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每个会计年度不超过200万元，公

司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内结算并支付上一年度的综合服务费用。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发行人于2013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刘继东回避表决。 

 

（二）发行人收购康辉瑞宝100%的股权 

 

2014年5月31日，发行人与王琬、张成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琬和张成

富将其持有的康辉瑞宝合计100%的股权以740.09万元转让给发行人，上述转让对

价以康辉瑞宝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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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发行人持有康辉瑞宝100%股权。 

 

经核查，上述收购事宜已经发行人于2013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刘继东回避表决。 

 

（三）刘继东向发行人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根据刘继东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于2014年3月11日签订的

《担保合同》，刘继东为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于2014年2

月签订的公借贷字第ZH1400000029154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发行人于2014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发行人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联方刘继东回避表决。 

 

就上述三项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均予以认可，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遵循了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产生重大影

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程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 发行人新增的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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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收购康辉瑞宝100%股权，康辉瑞宝成为发行人

的全资子公司。经核查，康辉瑞宝的情况如下： 

 

（1） 康辉瑞宝的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康辉瑞宝的工商登记资料，康辉瑞宝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302014468844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25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继东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2日 

经营期限 2011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1日 

 

根据康辉瑞宝的章程和工商登记信息，发行人持有康辉瑞宝1000万元出资，

为其唯一股东。 

 

根据立信会计师于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113548号《审

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康辉瑞宝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名称 资产总额（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康辉瑞宝 25,352,070.04 1,850,000.00 -1,200,266.39 

 

（2） 康辉瑞宝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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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辉瑞宝系由张成富和王琬于2011年12月2日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

司。根据刘继东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王琬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刘继东之妻王

玥的妹妹，张成富和王琬系夫妻关系。 

 

2011年11月28日，张成富和王琬签署了《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章

程》。 

 

根据《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王琬和张成富分别于2011年11月29日和2011

年11月30日缴纳出资款100万元，合计200万元。 

 

2011年12月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向康辉瑞宝核发了注册

号为第110302014468844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康辉瑞宝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张成富 100 50% 

2 王  琬 100 50% 

合计 200 100% 

 

（3） 康辉瑞宝的历史沿革 

 

① 2013年5月变更住所和增加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 

 

2013年4月26日，康辉瑞宝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其中张成富出资货币500万元，增加实缴货币400万

元；王琬出资货币500万元，增加实缴货币400万元”，同意将公司的注册地址由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1幢306-9”变更为“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号院25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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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康辉瑞宝股东会通过了《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案》。 

 

根据《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王琬和张成富于2013年5月2日分别缴纳了本

次新增注册资本各400万元，合计800万元。 

 

2013年5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向康辉瑞宝换发了注册

号为第110302014468844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② 2014年5月股权转让 

 

2014年5月31日，康辉瑞宝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王琬和张成富将其持有的

康辉瑞宝全部股权以740.09万元转让给发行人。 

 

2014年5月31日，王琬、张成富与发行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琬和张成

富将其各自持有的康辉瑞宝50%的股权（即康辉瑞宝100%的股权）以370.045万元

人民币（股权转让对价合计740.0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发行人。根据该协议，股

权转让对价以康辉瑞宝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发行人分两

期向王琬和张成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过户登记之

日起两个月内，向王琬和张成富各支付首期转让价款190万元；在《股权转让协

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再向王琬和张成富各支付180.045万元。根据发行人的说

明，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尚未向王琬和张成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014年5月31日，发行人作出股东决定，委派刘继东为康辉瑞宝执行董事、

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委派靳月为康辉瑞宝监事。 

 

2014年5月31日，发行人签署了《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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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1日，就前述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向康辉瑞宝换发了注册号为第110302014468844号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经核查，康辉瑞宝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发行人彼时合法持有康辉瑞宝100%的股权。 

 

2、发行人子公司盛京制药的变化情况 

 

经核查，根据发行人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股东决定以及本溪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于2014年5月30日核发的本开工商核变通内字[2014]第1400024450号《核

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盛京制药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会成员

发生变化，盛京制药法定代表人由杨宇春变更为刘继东，董事会成员由刘继东、

彭刚、杨宇春变更为刘继东、彭刚、高峨，刘继东为盛京制药董事长。 

 

3、发行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设置抵押的情况 

 

截至2014年6月19日，公司拥有的坐落于沈阳棋盘山开发区高坎街道下洼子

村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棋盘山国用（2012）第001号）以及

在建工程的抵押情况发生变更，抵押权人由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沈阳金城支行

变更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抵押贷款金额变更为11,000万元，

抵押期限变更为至2018年3月10日止，土地他项权证号为棋盘山他项（2014）第

003号。 

 

4、发行人的新增租赁房产 

 

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通过续展原有房屋租赁合同或新签房

屋租赁合同的方式，新增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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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人与翁江凯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

方翁江凯将其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万科香港路，面积 72.9 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

号：武房权证市字第 20002XXXX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2个月，自 2013

年 10月 27日至 2014年 10月 26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400元。 

 

（2）2013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与张艳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

张艳将其位于南京市建邺区云锦路，面积 43.9 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宁房

权证建转字第 36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使用，租赁期限为 2 年，自 2013 年 11

月 14日至 2015年 11月 13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750元。 

 

（3）2013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与聂兴路签订了《房屋出租协议》，出租

方聂兴路将其位于沈阳开发区四号街，面积 146.14 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

沈房权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 00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作为职工宿舍，租

赁期限为 6个月，自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1日，房屋租金总额为 10,200

元。 

 

（4）2013年 12月 8日，发行人与马可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马

可将其位于西安市莲湖区五星街，面积 58.67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西安市

房权证莲湖区字第 1100108008XXXX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2个月，自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3,000 元。 

 

（5）2014年 1月 13日，发行人与黄秀珍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

黄秀珍将其位于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街道国贸西路，面积 51.34 平方米的房屋（房

产证号：榕房权证 R 字第 106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14年 1月 15日至 2015年 1月 14日，房屋租金总额为 26,400元。 

 

（6）2014年 1月 23日，发行人与陶宏兵签订了《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陶宏兵将其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面积为 57.46平方米的

房屋（房产证号：京房权证开字第 02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2月 7日至 2015 年 2月 6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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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4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与姜航航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出租

方姜航航将其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新宁街，面积 112.93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6053XXXX号）租赁给发行人作为职工宿舍，租赁期限为 12个

月，自 2014年 2 月 9日至 2015年 2月 8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1,800元。 

 

（8）2014年 2月 26日，发行人与刘小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出租方

刘小庆将其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新宁路，面积为 125.22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

N06011XXXX）租赁给发行人作为职工宿舍，租赁期限为 12个月，自 2014年 3月

20日至 2015年 3 月 19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000元。 

 

（9）2014年 3月 18日，发行人与王爽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出租方王爽

将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科创十三街，建筑面积为 55.50 平方米的房屋（房

产证号：X京房权开字第 02XXXX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4年 3月 13

日至 2015年 3月 12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300元。 

 

（10） 2014 年 3 月 19 日，发行人与朱才华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

方朱才华将其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面积为 88.22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

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2150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3 月 20 日

至 2015年 3月 19 日，房屋租金总额为 21,600元。 

 

（11） 2014 年 4 月 14 日，发行人与李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

李鹏将其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新宁街，面积为 110.15 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号：

N06046XXXX）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 年，自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2015 年

4月 25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500元。 

 

（12） 2014 年 4 月 14 日，发行人与许平汩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出

租方许平汩将其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新宁街，面积为 95.61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

号：沈房字第 05XXX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年，自 2014年 4月 19日

至 2015年 4月 18 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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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4 年 4 月 17 日，发行人与项益萍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

方项益萍将其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凤起都市花园，面积 109.35 平方米的房屋（房

产证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 0540XXXX 号）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为 1 年，自

2014年 4月 20日至 2015年 4月 19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6,200 元。 

 

（14） 2013 年 7月 1日，发行人与栾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曹

振将其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贸区金山阁路，面积为 74.61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发

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3年 7月 1日至 2014 年 7月 1日，房屋租金为每月 2,500

元。 

 

（15） 2013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与李福荣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出

租方李福荣将其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面积 85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发行

人，租赁期限为 1 年，自 2013年 9月 17 日至 2014年 9月 16 日，房屋租金为每

月 2,500元。 

 

（16） 2013 年 11月 25日，发行人与仝凤婷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

方仝凤婷将其位于乌鲁木齐沙区阿勒泰路，面积 44.04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发行

人使用，租赁期限为 1年，自 2013年 11 月 21日至 2014年 11 月 21日，房屋租

金为每月 1,500元。 

 

（17） 2013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与张兰谦签订了《租房合同》，出租方张

兰谦将其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面积 80.86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

发行人使用，租赁期限为 1年，自 2013 年 12月 4日至 2014年 12月 3日，房屋

租金为每月 2,500 元。 

 

（18） 2014 年 1月，发行人与侯琳签订了《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

侯琳将其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面积 59.71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发行

人，租赁期限为 6 个月，自 2014年 1月 23日至 2014年 7月 22 日，房屋租金为

每月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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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4 年 2月 8日，发行人与刘尊林签订了《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刘尊林将其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锋创科技园，面积为 61.14平方米的

房屋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2 月 9 日，房屋租

金为每月 2,500元。 

 

（20） 2014 年 3月 19日，发行人与钟建华、竹罡签订了《北京市房屋租赁

合同》，出租方钟建华、竹罡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海路，面积为 55.37 平

方米的房屋租赁给发行人，租赁期限自 2014年 4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

房屋租金为每月 2,000元。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发行人新增租赁使用的20处房屋

中，第1项至第13项涉及的13处房屋，出租方已取得相关房屋权属证书，出租方

有权出租该等房屋给发行人；第14-20项涉及的7处房屋，存在出租方未取得相关

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但相关出租方已提供了证明出租方有权取得相关房产产权

的房屋购买合同或建房协议，并且出具了《关于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书相关情况

的说明》，承诺“拥有对外出租该房屋的合法权利，如因租赁房屋未取得房屋权

属证书使贵公司无法正常使用租赁房屋，本人愿意承担全部风险和法律责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就上述7项出租方未取得相关房屋权属证书的房屋，相关

出租方有权出租房产，相关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新增房屋租赁均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本所律师认

为，虽然上述房屋租赁未经相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但根据《合同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有关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备案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发行人有权按照相

关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使用租赁房屋。 

 

5、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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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在中国境内新取得的注册商标 

 

根据国家商标局向发行人颁发的《商标注册证》，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4

年6月19日期间，发行人新取得三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准使用商品 权利人 有效期 

取得

方式 

1 
 

第10426618 

号 

第5类：消毒剂；医用营养

品 
发行人 

2013.7.14- 

2023.7.13 

原始

取得 

2 
 

第11154776 

号 

第35类：广告；组织商业

或广告展览；进出口代理；

职业介绍所；商业企业迁

移；计算机文档管理；绘

制账单、账目报表；自动

售货出租；寻找赞助；为

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

示商品 

发行人 
2013.11.21- 

2023.11.20 

原始

取得 

3 
 

第 11154774

号 
第42类：质量检测 发行人 

2013.11.28- 

2023.11.27 

原始

取得 

 

（2）发行人在中国境内新增注册商标申请情况 

 

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新增一项注册商标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3）发行人的境内商标申请被驳回或部分驳回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截至2014年6月19日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中

有八项被国家商标局驳回申请，根据国家商标局出具的《商标驳回通知书》，该

等被驳回申请的商标申请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号 申请类别 申请人 申请日期 

1  13005123 5 发行人 2013.7.31 



 

7-6-26 

 

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人 申请号 申请类别 申请日期 

1 
 

发行人 11970087 10 2012.12.28 

2 
 发行人 11970086 10 2012.12.28 

3 
 

发行人 11970085 10 2012.12.28 

4 
 

发行人 11970081 10 2012.12.28 

5 
 

发行人 11970076 10 2012.12.28 

6  发行人 11970073 10 2012.12.28 

7  发行人 11970070 5 2012.12.28 

8 
 

发行人 11154775 37 2012.07.02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就上表中序号1-7的商标申请，发行人未就该等驳回情

况向商标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就序号8的商标申请，发行人就该等驳回

情况已向商标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4）发行人的境外商标申请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放弃在阿根廷就 的商标申请，截至2014

年6月19日，发行人拥有的境外商标申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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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关联交易”已披露的重大合同外，发行人新增年度采购

合同、年度销售合同以及其他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金额或交易金额、所产生的营业

收入或毛利额相应占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的10%以上的重大合同的情况如下： 

 

1、 采购合同 

 

（1）2013年12月31日，发行人与内蒙古金源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销

售合同》（合同编号：2014010001），发行人向内蒙古金源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订

购去纤维蛋白小牛血，每次订购依据发行人的订货单，订货单具体约定采购价格

和数量，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

月31日。 

 

（2）2014年1月29日，发行人与上海佳田药用包装有限公司签订《2014年度

销售协议》（合同编号：14JTC0012），发行人向上海佳田药用包装有限公司购买

“迪可罗”、“迪善”铝管、“VA棕榈酸酯眼用凝胶”铝管、“莹养复方硫酸软骨素

眼用凝胶”铝管等，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3,750,000元（具体数量以订单为准，

上海佳田药用包装有限公司有权在合同约定数量的基础上增减5%，货款按实际发

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号 类别 申请人 申请日期 注册地 

1 
 

128199 5 发行人 2009.12.02 孟加拉 

2 
 

902178130 5 发行人 2009.12.08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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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数量结算），双方约定交货期为合同及画稿确认后45天内，合同有效期自2014

年1月29日至2015年1月28日止。 

 

2、 销售合同 

 

（1）2014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签订《2014年度

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广州中山医医药有限公司为其在广东省

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同》

确定。 

 

（2）2014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签订《2014年度兴齐

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为其在河南省批发并销

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具

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同》确定。 

  

（3）2014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陕西科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4度

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陕西科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在陕西

省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同》

确定。 

 

（4）2014 年 1 月 1 日，发行人与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责任有限公司签订

《2014度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责任有限

公司为其在江苏省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

签订《销售合同》确定。 

 

（5）2014年 1月，发行人与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签订《201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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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为其在

天津市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年 1 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

同》确定。 

 

（6）2014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014度兴齐

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在宁波市批发并

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同》确定。 

 

（7）2014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上海铃谦沪中医药有限公司签订《2014度

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上海铃谦沪中医药有限公司为其在上海

市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同》

确定。 

 

（8）2014年 2月 8日，发行人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14年

度兴齐眼药经销商购销协议》，发行人指定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北

京市批发并销售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具体的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由合同双方另外签订《销售合

同》确定。 

 

3、 建设工程合同 

 

（1）2013年12月1日，发行人与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补充协议》，作为双方于2012年3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补充

协议，约定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发行人“小牛血车间、公用工程楼、

污水处理池、围墙等项目土建施工及增加项目”建设，开工日期为2013年12月1

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合同价款为3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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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12月30日，发行人与上海卡斯特环境净化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机

电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上海卡斯特环境净化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发行人“101车间

生产五区机电安装工程及服务项目”建设，开工日期为2014年2月15日，竣工日

期为2014年6月10日，合同价款为7,383,680元。 

 

（3）2014年2月26日，发行人与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公司签订《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暨研发中心升级项目补充协议》(合同编号：CEFOC-SINQI项目补

-05)，作为双方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约

定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公司承担发行人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暨研发中心

升级项目变更增项项目”建设，合同价款为11,767,147元。 

 

4、 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 

 

2014年2月27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固定

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公借贷字第ZH1400000029154号），发行人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11,000万元，用于发行人生产基地建设、研发

中心升级和新药产业化工程等三个项目的建设，借款期限为4年，自2014年3月11

日至2018年3月10日，贷款年利率为7.04%。 

 

2014年2月27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了《抵

押合同》（编号为公担抵字第DB1400000025131-1）号，发行人以位于沈阳市东陵

区泗水街68-9号的眼科药理实验室、公用工程楼、餐厅、生产中心、仓库、垃圾

房、小牛血生产车间、危险品仓库、污水处理站等在建工程，为前述双方于2014

年2月27日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抵押财产价值为

130,328,473元。该抵押事项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2月27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了《抵

押合同》（编号为公担抵字第DB1400000025131-3号），发行人以位于沈阳棋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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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高坎街道下洼子村的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固

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抵押财产价值为37,147,896元。该抵押

事项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2月27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了《抵

押合同》（编号为公担抵字第DB1400000025758号），发行人以滴眼液灌装线、意

韦克软管包装线及辅件、低温浓缩蒸发器、饱和蒸汽灭菌柜、饱和蒸汽灭菌柜、

纯水制备系统、调配系统等设备，为前述双方于2014年2月签订的《固定资产贷

款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抵押财产价值为60,920,180元。该抵押事项已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各方依据该等合同或/和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合法有效，且不

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发行人的大额其他应收款和大额其他应付款 

 

1、 大额其他应收款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20131231审计报告》记载，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

人合并会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项下的账面净值金额为4,053,308.32元，其中金额

较大的款项为代垫款、备用金等。 

 

2、 大额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20131231审计报告》记载，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

人合并会计报表中其他应付款项下的余额为47,528,565.77元，其中金额较大的

款项为应付购房款、工程款等。 

 

根据《20131231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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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均系因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合法有

效。 

 

八、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有一项重大资产收购，即收购关联公

司康辉瑞宝100%股权，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中所述的相关内容。 

 

九、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上市前适用的章程的修改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于2013年4月14日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变更

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发行人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终止

了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决议。 

 

（二）发行人上市后适用的章程的修改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于2013年4月14日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变更

公司住所及经营范围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草案）>的议案》。发行人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终止了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的相关决议。 

 

经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于2014年4月19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市

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相关修改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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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共召开3次股东大会，5次董事会

会议和2次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1、发行人于2014年2月27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和《关于终止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公司住所以及修改章程等

相关决议的议案》。 

 

2、发行人于2014年4月19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拟发行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相关决议的议案》、

《关于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A股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开发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

股价预案>的议案》、《关于延长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发相关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承诺函的议案》；《关于

修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齐

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

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订<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

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

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修订<沈阳兴齐眼药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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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于2014年5月20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

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

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审议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董事会 

 

1、发行人于2013年12月20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委托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服务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收购北京康辉瑞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2、发行人于2014年2月1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向华夏银行沈阳中心广场支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的决议>的议案》、

《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和《关于终止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的议案》。 

 

3、发行人于2014年4月3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拟发行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相关决议的议案》、

《关于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A股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开发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

股价预案>的议案》、《关于延长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发相关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承诺函的议案》；《关于

修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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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

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订<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关于修

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

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

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议案》

和《关于杨宇春退休并不再担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4、发行人于201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审

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

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铁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5、发行人于2014年6月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就公司变更

住所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修改<沈阳兴齐眼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上市后施行的<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三）监事会 

 

发行人于2014年4月3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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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2014年4月25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沈阳

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和《关于审议公司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核查上述会议相关材料，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内容

及签署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一、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述，发行人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杨小龙辞去公司监事职务，选举姜润为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止。经核查，就上述监事变更事宜，发行人已于 2014年 4 月 10日取得沈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沈 01）外资备准字[2014]年第 1400113479 号《外商

投资企业备案通知书》。 

 

自 2013年 12 月 9日至 2014年 6月 19日，除发行人一名副总经理发生变化

外，发行人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 3月，发行人副总经理杨宇春退休，发行人于 2014 年 4月 3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杨宇春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经核查，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兼

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  名 
在发行人担任

的职务 
兼职单位 

在兼职单位

任职 

兼职单位与 

发行人关系 

刘继东 董事长、总经理 盛京制药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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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在发行人担任

的职务 
兼职单位 

在兼职单位

任职 

兼职单位与 

发行人关系 

康辉瑞宝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总

经理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彭刚 董事、副总经理 盛京制药 董事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徐凤芹 董事、副总经理 盛京制药 监事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高峨 董事、副总经理 盛京制药 董事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刘云 董事 

远景万方（天津）股权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董事 无 

林亮 董事 

礼来投资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无 

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董事 无 

王英哲 独立董事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

所 
合伙人/主任 无 

春湖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总经理 
无 

吉林省国开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无 

西安华江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无 

王志强 独立董事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无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德尔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武志昂 独立董事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 
院长 无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北京瑞融亦度医药控

股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魏岚 监事会主席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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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在发行人担任

的职务 
兼职单位 

在兼职单位

任职 

兼职单位与 

发行人关系 

姜润 监事 

远景万方（天津）股权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高级经理 无 

马凤明 职工监事 无 无 无 

张少尧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无 无 无 

程亚男 财务总监 盛京制药 监事 
发行人的全资

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彼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二、 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情况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适用的税率 

 

经核查，发行人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2012年6月13日取得辽宁省科

学技术厅、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国家税务局和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共同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F201221000085,有效期为2012年1月至2014年12

月。根据《20131231审计报告》、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4

月28日出具的《企业所得税备案回执单》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2013年1月

-12月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立信会计师于2014年4月3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113439号《关于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发行人

的说明，盛京制药2013年1月-12月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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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的《纳税证

明》，发行人“是我局管辖的纳税人。从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13日共计缴纳

税款150,711,455.82元。其中，增值税：118,078,222.98；所得税：32,633,232.84

元。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申报中查无欠税。” 

 

根据沈阳市地方税务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4年2月27日出具的

《证明》，发行人“系我局管辖的企业，已经依法在本局办理税务登记。兹证明

自2009年1月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所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的要求，账面所载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均按有关规定在我局申报缴纳各税，无违

反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本局处罚的情形。” 

 

根据本溪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分局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的《证明》，盛京制

药“自注册登记至本今未发生欠缴税费的情况，并且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本

局处罚情形。” 

 

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5月19日出具的开国税证明

[2014]T096号《涉税情况证明》，康辉瑞宝“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共

缴纳增值税0元。” 

 

根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康辉瑞宝“在2012年12月2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

间，在我局缴纳各项税金共计19,734.46元，其中2013年9月10日缴纳个人所得税

滞纳金4.99元。” 

 

（二）发行人的财政补贴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人新取得或新确认3项金额较大的财政补贴，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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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辽宁省科学技术厅与发行人于2006年5月签订的《辽宁省科学技术

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合同编号：200060108-211），辽宁省财政厅于2006年9

月向发行人拨付50万元经费用于更昔洛韦眼用凝胶研发项目。根据《20131231

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更昔洛韦眼用凝胶研发项目于2013年度完成验收，因此，

上述款项于2013年度计入公司财政补贴。 

 

（2）根据辽宁省科技奖励委员会办公室于2013年12月4日印发的《关于拨付

2013年度省科技奖奖金的通知》（辽科奖办发[2013]19号)，辽宁省科学技术厅于

2013年12月向发行人拨付5万元作为鼓励发行人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项

目的奖金。 

 

（3）根据沈阳市财政局于2013年8月29日印发的《沈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3年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补助资金支出指标的通知》（沈财指企[2013]789号），

沈阳市财政局于2013年9月向发行人拨付20万元作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补助资

金。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三、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及技术标准 

 

（一）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 

 

根据沈阳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4年 2月 20日出具的《关

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环境保护守法证明的意见》（沈环经守[2014]4

号），发行人“从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2月 20日期间能够认真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保法律、法规，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各种

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标准放限值要求，未发现有环境污染事故及

纠纷，未发现有违反国家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环保部门处罚

的情况，能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的管理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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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阳市环境保护局铁西分局于 2014年 3月 5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一直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

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情

形，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排放均达到

国家相应标准，也从未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过行政处罚。” 

 

根据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证

明》，盛京制药“自成立以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一直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

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的情形，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排放

均达到国家相应标准，也从未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过行政处罚。”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及技术标准 

 

根据辽宁省药监局于2014年3月3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为我省合法药

品生产企业，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及《药品GMP证书》。自2009年1月1日至

今，该公司药品生产无重大违法行为，未发生过产品质量事故和产品质量纠纷争

议，也未出现因违反药品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4年2月24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2009

年1月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四、 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一）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根据发行人于2013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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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召开的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审议修订公司A股上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发行人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了调整，该项目投资总额由18,327万元调整为

26,986万元。 

 

就上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事宜，发行人已取得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

开发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3日出具的沈棋发改核字[2013]14号《关

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重新核准）》，同意

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相关要求，增加无菌设备引进，并对项目投资总额进行重新

核准，同意项目总投资26,986万元，资金自筹。 

 

就上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事宜，发行人已取得沈阳市环境保护局棋盘山

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分局于2014年2月25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调整的环保意见》，同意发行人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计划投资18,327万元，调整后项目投资总额26,986万元，增加8,659万元，主

要为高端无菌设备的引进以及建设期银行利息。项目投资增加后，其产品种类、

规模及工艺设备保持不变，对项目影响与原环评基本一致，不另行审批，现予以

备案”。 

 

（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沈阳棋盘山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棋盘山

开发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决定书》，发行人募投项目中的“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的建设期延长至2015年12月。 

 

（三）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根据发行人于2014年4月19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

于修订公司A股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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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议案》，发行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项目进行修订，该项目修订后的名称为“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主要内容为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9,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具体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数额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依据银行贷款到期

情况和账面货币资金情况确定。 

 

十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方案 

 

2014年4月19日，发行人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

发售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刘继东、徐凤芹、张瑞昌、

苗秀娟、高峨、彭刚、赵晓君、王洪利、曲长纯、吴永红、马凤明、赵德顺、罗

秀朝、董志得、张少尧、段基林、杨宇春、邢士毅、邓艳秋、刘立新、李连才、

张晓杰、李成勇、于江等24名自然人股东可以公开发售其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股份，

各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前各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予以分摊。公司发

行新股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之和不超过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25%。在公司股东实施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下，公司全体符合条件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数量总和，不超过自愿设定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

得配售股份的数量，且合计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且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不会

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

发行新股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最终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与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相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和

召开、审议程序，及对拟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的核查以及相关

股东的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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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履行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所公开发售的股份均不存在权属

纠纷以及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形；根据该方案，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后发行人股权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不会影响

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二）关于发行人相关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截至2014年6月19日，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出具的公开承诺、约

束措施情况如下： 

 

1、 发行人出具的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关于

稳定股价、关于就公开承诺事项接受相关约束措施的相关承诺函； 

 

2、 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继东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

性、关于稳定股价、关于就公开承诺事项接受相关约束措施的相关承诺函； 

 

3、 除刘继东以外，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函； 

 

4、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

的相关承诺函； 

 

5、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关于稳定股价（独立董事、监事除外）、关于就公开承

诺事项接受相关约束措施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发行人、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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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相关公开承诺及接受的约束措施均合法、有效。 

 

十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4 年 6月 19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

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上述事项的变更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各项要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自经办律师签字及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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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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